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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机密* 深联创立信（专）审字（2016）第 000 号

关于深圳市信实公益服务发展中心

执行深圳市宝安区社区服务中心项目服务资助协议的

专项审计报告

深圳市信实公益服务发展中心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贵发展中心执行深圳市宝安区社区服务中心项目

服务资助协议、承接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、洪桥头二个社区服

务中心运营项目服务期限为一年，从 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

月 30 日的资金投入和使用进行专项审计。

贵发展中心的责任是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审计资料。包括如实

编制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、洪桥头二个社区服务中心运营资金投入和

使用情况，恰当界定相应服务项目具体范围，对资金支出明细表的编制、

提供过程实施内部控制，以使资料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重大错

报。

我们的责任是按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

会计制度》的规定，在实施审计工作基础上、对贵发展中心承接宝安区

松岗街道塘下涌、洪桥头二个社区服务中心运营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发

表审计意见。我们的审计是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与《专项

审计报告编制要求》的规定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进行的。在审计过程

中，我们结合贵发展中心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、分析

社区中心运营项目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。我

们相信：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的、适当的，现将审计结果报告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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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企业基本情况

深圳市信实公益服务发展中心，系经深圳市宝安区民政局批准，于

2010 年 09 月 20 日成立、开办资金 100,000.00 元、并领取编号为（法

人）深宝民证字第 070078 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、组织机构代码

证为；562763405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宇丹

公司住所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源路深圳市名优工业产品展示

采购中心 A座六楼 A601 号

经营范围：社区需求与公益服务资源评估；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研发、

推介与管理；社区公益服务发展咨询；合作实施公益服务项目；提供社

会工作服务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《关于印发(深圳市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试点项目实施方案)的通

知》(深民函[2010]919 号)、《深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(深圳市社区服务

中心运营与评估标准)的通知》(深民函[2013]121 号)等文件精神，由宝

安区民政局统筹、松岗街道办具体负责，在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、洪

桥头二个社区开展社区服务中心项目、该服务中心项目由深圳市信实公

益服务发展中心负责运营。要求提供为期一年的服务（2014 年 12 月 31

日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）。

服务目标及服务期限的工作重点是：运用多元化的综合性服务，协

助社区内有需要的个人、家庭解决困难及问题；提升个人及家庭解决问

题的能力，加强及巩固家庭功能，促进家庭和谐；整合社区内资源，提

高社区服务效率及质量，建立社区互助网络，打造和谐、友爱、康居、

乐业社区。

服务对象：按照市、区有关文件政策要求。主要是老年人、儿童、

青少年及其家庭、妇女、残疾人、优抚对象、外来劳务工等。同时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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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物滥用者、社区矫正人员、失业及特困人员等特定人群以及居民自助

互助服务。

按协议规定：资助资金共分三期支付，第一期：协议生效之日起三

个月内，财政部门拔付本协议资助金额的 100%，即一个项目 24.90966

万元，本协议共二项目合计 49.81932 万元；第二期：在运营方运营本

项目六个月以上后、由财政部门落实后支付市级财政配套资助金额的

80%, 即一个项目 19.927728 万元，本协议共二项目合计 39.855456 万

元；第三期：在运营方成功运营本项目并通过验收后、且由财政部门落

实后支付市级财政配套资助金额的 20%，即一个项目 4.981932 万元，本

协议共二项目合计 9.963864 万元，项目总计金额为 99.63864 万元。上

述资助费用作为服务中心的运营经费，主要用于项目工作人员薪资福

利、开展专业活动等项目运营支出。

三、 审计结果如下

1、收到资助资金情况：

发展中心已收到二期款项共计人民币 89.674776 万元（其中：2015

年 04 月 29 日转入 49.81932 万元；2015 年 9 月 29 日转入 39.855456

万元）。

2、项目资金投入情况：

根据深圳市信实公益服务发展中心提供的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、

洪桥头二个社区服务中心运营的有关财务及其他资料，经审计 2014 年

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，深圳市信实公益服务发展中心投入宝

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、洪桥头二个社区服务中心运营项目实际投入和使

用资金为 952,278.05 元，2015 年 12 月 30 日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、

洪桥头二个社区服务中心服务项目实施完成、运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具

体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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塘下涌区服务中心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

单位：元

项目 实际支出 审计金额 占资助金额%

1、员工薪酬与福利支出 327,827.56 327,827.56 65.80%

其中: 工资 260,380.72 260,380.72

福利费 44,037.00 44,037.00

团建费 2,955.20 2,955.20

社保费 10,932.72 10,932.72

住房公积金 5,139.20 5,139.20

培训费 4,382.72 4,382.72

2、服务项目运作支出 53,768.08 53,768.08 10.79%

其中:活动费 53,768.08 53,768.08

3、办公设施与场地运营支出 50,457.88 50,457.88 10.13%

其中:办公费用 18,852.58 18,852.58

办公设施设备 31,605.30 31,605.30

4、机构运营管理费支出 47,000.00 47,000.00 9.44%

其中:机构管理费 47,000.00 47,000.00

项目总金额 479,053.52 479,053.52 96.16%

项目结余 19,139.68 19,139.68 3.8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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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桥头区服务中心项目经费支出明细表

单位：元

项目 实际支出 审计金额 占资助金额%

1、员工薪酬与福利支出 326,031.46 326,031.46 65.44&

其中: 工资 247,910.31 247,910.31

福利费 44,861.00 44,861.00

团建费 3,754.20 3,754.20

社保费 19,247.23 19,247.23

住房公积金 5,256.00 5,256.00

培训费 5,002.72 5,002.72

2、服务项目运作支出 50,488.40 50,488.40 10.14%

其中:活动费 50,488.40 50,488.40

3、办公设施与场地运营支出 50,704.67 50,704.67 10.18%

其中:办公费用 21,976.28 21,976.28

办公设施设备 28,728.39 28,728.39

4、机构运营管理费支出 46,000.00 46,000.00 9.23%

其中:机构管理费 46,000.00 46,000.00

项目总金额 473,224.53 473,224.53 94.99%

项目结余 24,968.67 24,968.67 5.0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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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

深圳市信实公益服务发展中心

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、洪桥头二个社区服务

中心项目服务支出明细表
单位：元

项目 塘下涌社区 洪桥头社区 审定金额 占资助金额%

1、人员薪资与福利 327,827.56 326,031.46 653,859.02 65.63%

2、服务项目运作 53,768.08 50,488.40 104,256.48 10.46%

3、办公设施及场地布置 50,704.67 50,704.67 101,162.55 10.15%

4、机构运营管理费 47,000.00 46,000.00 93,000.00 9.33%

项目总金额 479,053.52 473,224.53 952,278.05 95.57%

三、审计意见

经审计我们认为，贵发展中心在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民间非营利

组织会计制度》框架下编制的该项目资金投入、项目支出、经济指标等，

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发展中心的情况。贵发展中心宝安区松岗

街道塘下涌、洪桥头二个社区服务中心收到运营项目资助金额

896,747,70 元，资金投入为 952,278.05 元。

深圳联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:

2016 年 11 月 9 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:


